
广州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广州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

广州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对对 2024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做

出如下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是经监管批准，以加强企业集团资金集中管理和提

高企业集团资金使用效率为目的，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

财务管理服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无分公司或子公司。

公司自 2016年 8月成立以来，严格按照监管部门批准

的经营范围开展业务，公司经营本外币业务范围为：吸收成

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

办理成员单位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

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

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从事固定收益

类有价证券投资；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二）主要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由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持股比例 70%；



控股股东下属的三个全资二级公司（广州发展电力集团有限

公司、广州发展能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燃气集团有限

公司）分别持股 10%，控股股东与作为关联持股的三个全资

二级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0%。

公司控股股东的性质是境内非金融机构、上市公司，主

营业务为综合能源、节能、环保等业务的投资经营与管理。

公司董事会每年对主要股东资质情况、履行承诺事项情况、

落实公司章程情况、合规情况、资本补充能力进行年度评估，

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

二、关联交易管理情况

（一）制度建设及落实情况

公司按照监管规定，建立了《广州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关联制度》，对关联方、关联交易的定义、管理

要求、披露要求等做出明确说明。

2024年，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2023年关联交易情

况报告》和《2023年董事会工作报告》，体现公司董事会落

实了关联交易管理责任。

《广州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3年度审计报告及财

务报表》（报告编码：沪 24H6S7WWBG）披露了公司的记

录的、除财务公司经营业务以外的关联交易情况，公司已将

该报告及时报送监管部门。

公司稽核部在 2024年度公司治理的专项稽核中，对公



司关联交易的管理情况进行审计，稽核意见中说明，未发现

公司通过掩盖关联关系、拆分交易等各种隐蔽方式规避重大

关联交易审批或监管要。

（二）穿透识别情况

公司对关联自然人、关联法人以及关联交易的认定标准

能够符合监管要求，能够按照穿透原则尽职认定关联方。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按照规定进行关联交易自

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报告，其自查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控股股东通过印发《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法人名单》给属下各企业集团、直管企业，主动向公司提

供关联方清单。

公司综合部向各部门发送 2023 年关联方清单，清单来

源为《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报告》，并要

求各部门及时关注集团年报相关信息，穿透识别潜在关联交

易。

目前，公司的关联法人清单为《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半年度报告》的“企业集团的构成”列出的企

业名单。截至报告日，公司尚未发生《广州发展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关联交易关联制度》规定的需进行审议和披露的关联

交易。

（三）公司业务开展情况

公司未参股、收购其他公司或资产；有价证券投资为投



资货币基金和债券基金，未投资关联方设立的基金、合伙企

业；信贷业务主要投向电力板块、燃气板块、能源物流板块、

新能源板块四大方面，无涉及房地产业务或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等限制性领域。公司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财务公

司注册资本金 50%或者该股东对财务公司出资额的，已及时

向监管部门报告。截至 2024年 11月 30日，公司对集团非

持牌地方金融机构无融资余额。公司的客户均为集团成员单

位，不涉及自然人客户。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上市公

司，公司及控股股东严格遵守《广东金融监管局关于进一步

加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风险提示的函》

（粤金便函〔2024〕1091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企业

集团财务公司业务往来的通知》（证监发〔2022〕48号）等

相关规定，切实保障资金安全。

（四）股东合规管理情况

公司股东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关于关联交易的相

关规定，不与公司发生违规、不当关联交易。股东作为成员

单位在其开立账户的余额范围内使用资金，未挪用公司资金

进行股权交易和并购活动，或滥用权利损害其他成员单位、

其他股东利益。向股东发放的贷款均严格按照制度、经过信

审会审议通过，股东贷款的审批条件与其他成员单位一致。

股东未谋求优于其他股东、非关联方同类交易条件的关联交



易，不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融资方式进行利益输送的情况。

公司股东高度重视的内容，深入学习并贯彻《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促进企业集团财务公司规范健康发展提

升监管质效的指导意见》（金规〔2024〕7 号）各项要求，

正确认识财务公司的功能定位，切实维护财务公司独立法人

地位，建立科学的经营考评机制，依法合规行使股东权利。

（五）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为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公司成员单位业务不适用

《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2024年内发生

的其他关联交易也在《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

五十七条规定的无需关联交易审议和逐笔或合并披露范围

内。一般关联交易已按照《财务事项审批及资金支付管理制

度》及《经济合同管理制度》规定的审批权限完成审批手续。

专此报告。

广州发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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